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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电信诈骗保险条款 

（产品注册号为：C00016332122025072801913）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账户资金安全保险或个人账

户资金损失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

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

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

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被保险人应为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单载明的等待期届满后，在被保险人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中安

装了网络安全防护、电话和短信拦截软件或设备且相关软件或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被保险人

因遭受电信诈骗（见释义），导致其个人账户内资金损失的，对于自公安机关立案之日起保险单

约定的天数（保险单未约定具体天数的，以 60 天为准）内仍未追回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人

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扣除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率）后，在保险单载明的赔偿限额范围内

负责赔偿。 

等待期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本附加险合同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被保险人在等待

期内遭受电信诈骗导致其个人账户内资金损失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下列情形或因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家庭雇佣人员、暂居人员、同住人员的故意行为

或重大过失行为； 

（二）非被保险人本人遭受的电话或短信欺诈； 

（三）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遭受的电话或短信欺诈； 

（四）被保险人的账户被他人通过任何方式进行复制、盗刷或盗用； 

（五）非法金融行为等造成的损失，包括被保险人通过非法或非持牌金融机构及其运营的

非法金融 App 购买理财、办理借贷、购买保险或因上述行为被诈骗而发生的个人账户资金损

失； 



（六）被保险人因参与网络刷单、返利等活动被诈骗造成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七）被保险人因参与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八）被保险人因网络婚恋交友行为造成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九）被保险人明知或经由网络安全防护、电话和短信拦截软件或设备提示存在明显欺诈

风险的（包括提示为诈骗电话、诈骗短信、钓鱼网站或高风险站点等情况），但仍继续进行登

录或下载操作、提供个人账户等信息、向不法分子进行打款或转账的； 

（十）被保险人在公安机关或银行工作人员的多次（3次及以上）提醒或劝告下，仍坚持

继续向不法分子进行打款或转账的； 

（十一）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第五条 下列损失或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在借给他人使用期间所导致的资金损失； 

（二）账户资金非以转账、汇款或第三方支付的形式支付给诈骗方，包括但不限于提现； 

（三）依法应由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或被保险人已从银行或第

三方支付机构等任何其他第三方获得赔偿的个人账户资金损失； 

（四）实物或现金损失； 

（五）精神损害赔偿； 

（六）利息、滞纳金、罚金、罚息、手续费、年费、挂失费等任何间接损失或费用； 

（七）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或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两者以高

者为准）。 

第六条 主险合同项下的各项责任免除事项，未列入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的，均适用于本附

加险合同。 

赔偿限额和免赔额（率）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确

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八条 每次事故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同时

约定了免赔额和免赔率的，免赔金额以免赔额和按照免赔率计算的金额二者较高者为准。 

保险期间 

第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一致，最长不超过一年。 

保险金申请 

第十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

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

险人对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 

（一）索赔申请书； 

（二）保险单正本原件或其他保险凭证； 

（三）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四）有关电信诈骗的相关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来电号码、电话录音、通信记录、短信内容、

钓鱼网站等； 

（五）有关损失资金的流向记录，比如涉及转账的，需提供收款方姓名及账号等信息； 

（六）公安机关出具的立案证明； 

（七）若被保险人委托他人代为申请赔偿保险金，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的有效

身份证明； 

（八）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赔偿处理 

第十一条 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后，被保险人应将赔偿金额范围内相关损失金额的权益转让给

保险人，破案追回的赔偿金额范围内的损失金额应归保险人所有。 

释义 

【电信诈骗】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

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 


